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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法律实务》

内容概要

《电信法律实务》作者林晓丹和李辉志结合多年电信法律实际工作，从电信网络建设、电信市场经营
、互联网信息安全、劳动用工管理、合同范本规范管理、诉讼管理及电信新业务等方面分析了当前电
信运营商在运营中可能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点，有的放矢提出了管控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电信法律实务》适合律师、法律专业师生以及电信企业管理者参考阅读。

Page 2



《电信法律实务》

作者简介

法学学士，全国首批注册企业法律顾问，高级经济师。上世纪90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企业从事法
律事务管理工作，有二十年的电信运营商企业法律工作经验。期间，多次到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中央党校、上海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研修，对企业合同管理、诉讼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
有独到的见解。近几年，对企业风险管理制度做动态研究，实践中总结出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实战经
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法学硕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昕合伙人。曾任
深圳市邮电局任专职法律顾问、深圳市邮政局任法律事务室主任，有二十余年电信运营商法律服务工
作经验，有十余年律师执业经验，主要执业领域涉及电信法律事务、公司法律事务、金融证券法律事
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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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电信网络建设及维护
 第一节 电信网络定义及分类
 第二节 驻地网建设及维护法律问题
 第三节 移动通信网新问题
 第四节 电信网络建设合同问题
第二章 电信市场经营法律问题应对
 第一节 电信业务分类及许可方式
 第二节 电信业务产品及经营行为
 第三节 电信资费
 第四节 渠道管理
 第五节 网站建设及管理
 第六节 广告业务
 第七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八节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九节 合同纠纷
 第十节 其他
第三章 互联网信息安全与著作权管理
 第一节 电信企业互联网信息安全概述
 第二节 网间互联概述
 第三节 电信企业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实务
 第四节 电信企业著作权保护与法律风险防范
第四章 劳务派遣与业务外包模式之比较
 第一节 电信企业的劳务派遣与业务外包
 第二节 劳动用工法律风险及管控建议
第五章 合同管理
 第一节 渠道管理类合同
 第二节 电信卡类合同
 第三节 广告类合同
 第四节 其他类合同
第六章 电信企业诉讼应对技巧
 第一节 电信企业作为原告
 第二节 电信企业作为被告
 第三节 电信企业知识产权侵权应对
 第四节 案例分析
第七章 战略转型下的新业务法律分析
 第一节 电信运营商闲置土地盘活
 第二节 三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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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法律实务》

章节摘录

　　（2）团结协作，争取政策的支持。　　无论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多么激烈，但所有的
市场竞争均是基于传输质量优良的网络，而电信网络建设，特别是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在3G牌照下发
后，又是各个电信运营商无法回避且不得不做好的部分，因此电信运营商之间应该统一认识，团结协
作，意识到只有优良的传输网络后，才能满足等市场需要。同时，针对目前法律的缺陷，各电信运营
商更应该团结协作，争取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支持，确保通信服务的普遍性能顺利实现。　　目前做得
最好的当属上海市，针对移动通信建设的困局，早在2000年的时候，上海移动就向上海市信息化办公
室和通信管理机构提交了《关于尽快对本市移动通信基站进行保护性立法的建议》，就移动通信建设
的实际困难和立法空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呼吁在该领域进行立法摸索。而后上海市政府组织了无线
电管理部门、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政府部门，以及上海移动和上海联通这两家移动电信运营商对移动通
信基站建设问题进行立法调研。于2001年7月发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第104号令《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
基站设置管理办法》。该办法的特点有：　　首先，将《电信条例》中关于移动通信建设的内容细化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经营者需要设置基站的，应当符合年度设置计划，并在向市无委办提出基站
设置申请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工程设计单位所编制的基站设置方案；经营者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
基站的，应当在建站前15天，持基站选址认定书，通知相关建筑物的产权人或者使用人。这就将电信
运营商与业主之间单纯的租赁民事法律关系变成了具有因为公共利益而通知且付费的特殊民事关系，
同时也暗含了业主的适度容忍义务。　　其次，制定了使用费的标准，如经营者在民用建筑物上设置
基站天线的，应当与该建筑物的产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按照使用费的标准，签订基站天线设置补偿协
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使用费。因民用建筑物所在物业管理区域尚未依法组建业主委员会而无法签
订基站天线设置补偿协议的，经营者可以采取公证提存的方式支付使用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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